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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播时代的恶搞文化解读
—— 一个符号学的分析 

陆健泽

摘要  恶搞文化是当今社会上流行的一种网络文化，其借助网络技术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从本质上

说恶搞文化是一种亚文化样式，体现了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同时作为一种风格符号的象征，恶搞传

播的是一种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颠覆，表现出一种抵抗的精神。本文以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理论为基

础，结合符号学、传播学理论，从文本层面、主体层面和文化层面对恶搞文化进行解读，探索恶搞文化表

象下的一些深层次规律，通过对些深层次规律的把握，辩证的看待这种网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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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恶搞：一种亚文化样式

恶搞文化作为当今社会上流行的一种网络文化，最初源于日本。恶搞的

日文叫“KuSo”，是日本电子游戏中的一种“次文化”，后来传到台湾、香港地

区，最终传入到大陆，主要在青少年人群中流行。2006年年初，一段名为《一

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视频突然走红网络，成为大陆网络恶搞视频的标志性事

件。但是，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这种网络文化的发展风头愈演愈烈，从“后

舍男生”“潘金莲日记”到“杜甫很忙”等各类恶搞层出不穷，展现出强大的生

命力。

恶搞并不是现代社会独有的文化现象。20世纪初，先锋艺术家马塞尔·杜

尚就曾经恶搞过著名画作《蒙娜丽莎》，他给蒙娜丽莎画上小胡子，经典的蒙娜

丽莎于是成为一个搞笑的艺术形象，那时的恶搞主要表现为一些先锋艺术家

对昔日权威的一种艺术反叛。而我们更熟悉的是著名的喜剧明星周星驰所展

现的“无厘头”的喜剧风格，像他主演的《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等电影

带有浓厚的“无厘头”色彩，这种“无厘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恶搞风格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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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说，恶搞文化其实属于亚文化的样

式。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亚文化（subculture，

也称“次文化”）是指通过风格化和另类的符号对

主导文化进行挑战从而建立认同的附属性文化，

与社会的主流文化相比，亚文化具有抵抗性、风

格化和边缘性的特点。恶搞文化的主体是青少

年，在这个年龄阶段，他们容易与社会主导文化

和父辈文化相冲突表现出抵抗性，他们在审美和

消费领域不拘一格和富有意味，同时他们自身的

主体相对处在弱势和边缘的特殊地位。所以，恶

搞文化表达的正是网络传播时代青少年的反叛

与颠覆，同时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也是青

年自身身份焦虑、积极寻求认同的重要表现。

恶搞文化的发展与人类媒介技术的革新是

息息相关的。与传统的青年亚文化不同，恶搞作

为一种亚文化样式主要是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

展而兴盛起来的，互联网媒体为恶搞文化的传播

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式、无边界、多媒

介的物理空间和相对平等、自由、开放的精神空

间，青少年在其中可以自由地选择媒介文化产

品，利用其中丰富的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的文化

实践活动。特别是如今，新媒介已经成恶搞文化

生长的肥沃良田和迅猛扩张的异度空间，成为恶

搞文化传播的利器。

二、文本层面

要理解一种文化，就意味着对它的符号系统

进行探测和解释。符号很少单独出现，一般总是

与其他的符号相结合，组成合一的表意单元，形

成文本。从文本层面来看，恶搞其实就是各种符

号元素的随意组合，这里的符号元素主要是指网

络上流行的各种视频、音频、图片、文字等各类伴

随文本。恶搞作为一个符号文本，其表意活动必

然遵循双轴关系，从双轴的宽窄来看，由于网络

资源丰富带来的能指选择的多样性，所以，在聚

合轴层面是宽的，属于宽幅。同时，这种宽幅也

导致了恶搞文本风格的多样化。例如，在恶搞的

代表作《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中就包含了多种

符号元素的拼贴组合，包括《中国法治报道》、“满

神牌啫喱水”、《月亮惹得祸》等多种符号元素。

但是这种文本组合结构的复杂性，并不代表表意

的复杂，恶搞文本只传达出某种单一的意义。换

句话说，恶搞其实就是用复杂的文本组合结构表

达相对简单的意义。当然，这里所表示的“简单

的意义”主要是指恶搞作品能够被接受者理解的

层面。所以，在恶搞文本的传播过程中，尽管文

本的组成元素复杂，但是发送者的意图意义与恶

搞的文本意义、接受者的解释意义大体上是相符

合的。同时，接受者在对恶搞文本进行感知时，

也只是感知到符号载体的片面化组合，正如在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中所借用的《中国法治报

道》，接受者在感知时，更多的接受到是这种法治

报道体裁形式，而不是法治报道的主要内容。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研究语言符号时指

出，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分别代表着音响

形象和概念，两者是符号不可分解的统一体。但

是，在恶搞文本的表意中，却是通过对先文本能

指和所指的意义割裂，从而创造出新的意义，而

这种能指与所指的意义割裂则主要依赖于“拼

贴”的手段。《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主要内容

就是拼贴了电影《无极》《中国法治报道》，以及

一些歌曲和广告。在这个恶搞文本中，所有元素

被拼贴到一起。恶搞就是借助先文本的某些特点

加以发挥，进行文本的重新创造。所以说，网络

上流行的大部分恶搞文本都不具有真正意义上

的原创性，而是一种在先文本的基础上进行的改

写创作，将各种盗用来的元素按照作者意图拼贴

起来，产生一种新的文本。克拉克在《风格》一文

中说：“在描述风格化的产生这一过程，我们部分

并且某种程度上是折中使用了列维—施特劳斯

的‘拼贴’这一概念，即在一整套的符号系统里，

把物体重新进行排序和语境更新，以此来产生新

的意义。它包括了这被使用的物体上依附的、优

先的和沉淀的意义。”[1]通过对各种文本符号进行

选择和拼贴，在表层文本的意义系统中，所有的

被选择的先文本符号都被去历史化，去语境化，

而这些经过拼贴的符号在一个共时性的文本空

间里重新缔结成一种新型语境关系，建立起一种

新的意义和价值导向。先文本符号的能指和所

指遭到割裂，两者之间意义距离被扩大甚至向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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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延伸，造成巨大的无关联性和矛盾性，使原

始的意义所指彻底瓦解，从而产生新的所指。

能指作为符号的外在表现，是符号的可感

知部分。所指则是符号的意义所在，是能指所指

出的东西。在恶搞文化中，这种符号表意在能指

层面表现出多重选择性，但是这些随意的组合拼

贴，在所指层面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更多的

是表现出一种空泛的所指，原有的符号表意被扭

曲，即在感知这些符号之后，你不能够把握其内

容的意义。恶搞的本质，就是一场能指与所指随

意转换的符号游戏。在后现代主义社会，符号的

能指与所指发生了彻底的分离，不仅指涉物和现

实一起消失，甚至意义（即所指）也受到质疑，留

给我们的只是纯粹的和随意的游戏。

恶搞之所以能够在网络上流行，获得公众的

关注，从传播的角度而言，恶搞文本的对象大都

是社会的热点事件，本身具有获得传播效果的巨

大潜能。同时，恶搞文本的组成元素大都是经典

的文化符号。此外，更重要的是恶搞文本借助反

讽的修辞手法进行表意，通过打破约定俗成的符

号与它所代表的概念之间的关系而产生新的意

义。反讽充满了表达与解释之间的张力，是一种

强有力的“互动式交流”。[2]布鲁克斯和沃伦在《现

代修辞学》认为，反讽总是涉及字面所讲与陈述

的实际意思之间的不一致。表面上看，反讽性陈

述讲的是一件事，但实际意思却大为不同。[3]因

而，明显互不相容的观念，在反讽中却能够和平

共处：肯定的同时有否定，断言的同时包含质疑。

几乎所有的恶搞作品都是通过在文本中拼贴荒

诞滑稽的符号元素，从表里不一的意义结构中产

生反讽的效果。如同赛缪尔·约翰逊指出的那样，

讽刺是“谴责邪恶和愚蠢”的唯一一条另外途径，

也是非常文本顶用的一条途径。[4]

此外，恶搞文本还是一种带有互文性的文本

链条。恶搞文本属于菲斯克所说的大众文本—

一种“生产者式文本”，受众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

进行文本的创作，同时这些文本之间构成了具有

互文性质的文本链条，这种链式结构从不同的层

面瓦解的先文本意图，令公众目不暇接。比如关

于西游记就有众多的的恶搞文本，包括《西游记

英文恶搞版<小苹果>》《恶搞西游记年夜饭》《唐

僧扫黄记恶搞西游记》《猴子坑爹记恶搞西游记》

《恶搞西游记之观音姐姐探访》《恶搞西游记之女

儿国》等类似的恶搞文本数不胜数。恶搞文本总

是在吸收和改造其他文本的基础上进行创作，这

些文本之间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每个作品之

间既相互有关联又有很大差别，不断重组和拆解

原作的文本内涵。正是这些带有互文性的创造

方式，导致恶搞文化在网络上的泛滥。

三、主体层面

恶搞文化主要是在青少年群体中流行，同时

青少年也是恶搞文化的主体。作为社会上相对

特殊的群体，青少年自身具有反叛性和颠覆性。

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所说的那样：“在任

何时期，青少年意味着各民族喧闹的和更为引人

注目的部分”。[5]在这个阶段，他们逐渐意识到自

身的存在，并且极力的维护自己作为独立的人的

权力。在经济上，他们渴望独立和自由；在情感

上，他们渴望获得认同。但是，现实的困难使得

自身的价值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因此他们容易对

身处的社会现实产生不满。为了宣泄对社会现

实的不满，表达自己的声音，彰显自己的个性，寻

求快感和刺激，恶搞为他们自我发声提供了方便

渠道。换句话说，通过恶搞，主体既获得了话语

权，宣泄不满，又揶揄了公众。

文化反抗是欧洲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它

存在与各种社会现象中，批判精神是其核心。从

笛卡尔的怀疑精神、黑格尔的否定观、以及形式

上的反抗—包豪斯，超现实主义等，反抗精神一

直存在于文化之中，作为当今网络上流行的恶搞

文化当然也不例外。在恶搞中，大部分人扮演的

是抵抗的主体，表达对社会现实的不满。精神分

析学在研究人类经验时，向大家传递了这样一个

信息：幸福只存在与反抗中。在反抗的过程中会

涌现出幸福的内心体验，这证明了反抗是快乐原

则的内在组成部分。恶搞作为一种亚文化，通过

对符号意义的扭曲变形，表达对主流价值观的颠

覆，同时这种反抗和颠覆的背后隐藏的却是公众

对狂欢的渴望。整个社会大众沉溺于恶搞的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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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出公众对这一事件的态度，玩笑中带着辛辣

的嘲讽。“五道杠少年”事件在网络的走红，使整

个网络平台成为了公众的狂欢场，而针对这一事

件，公众的表达欲望则点燃了一个狂欢节，同时

这种恶搞的表达方式更加是狂欢式的表演。在狂

欢中，像恶搞这类在日常生活中被视为偏离和出

轨的文化，在特定的时空内获得临时的合法性。

四、文化层面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文化现象皆是社会文

化规约驱动下的符号运作，恶搞即是这样一种逐

步获得认同并带有社会性文化符码的网络传播

符号行为。[7]恶搞文化在当今社会的盛行同样是

主体身份焦虑和身份认同的重要表现。技术的发

展不仅改变了公众休闲和消费的方式，而且文化

符号的能指不断大规模繁衍。与此同时，人们借

以获得身份认同的那些传统元素—宗教、家庭

和职业都毫无疑问地正在走向衰落。这些原因

导致社会公众的陷入身份危机。身份是与对方、

与符号文本相关的一个人际角色或社会角色，对

于任何符号表意，都有相应的身份问题。[8]在后

现代社会，人们缺失的就是自身的身份定位，于

是人们就通过各种方式去寻求身份认同，而获的

这种认同的途径就是在网络上尽量地展现自我，

获得别人的关注，在各种经典文化审美疲劳的情

况下，具有反讽性的恶搞文化得到公众的关注。

在新媒体的催动下，公众急需参与表达，获取社

会认同。这种集体的参与和社会的认同为恶搞

行为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

在论及当代社会文化时，周宪认为：喜剧性

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主导类型。从文化

生产、消费都告别悲剧转向喜剧。从符号学角度

说，喜剧的意义构成方式，和悲剧的意义构成方

式有很大的不同，悲剧所特有的那种能指与所指

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震撼力，是喜

剧所不具备的。而喜剧追求的则是一种能指和

所指之间游离，通过语言的误用和幽默将意义削

平。而恶搞文化就是这种喜剧追求的重要表现。

胡戈就说：“恶搞是一种新型的开玩笑的方式⋯

是为了追求乐趣博大家一笑，就像说相声，让大

欢中，这也正是恶搞文化能够方兴未艾的原因。

与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相比，对于恶

搞的抵抗是乏力的，对于恶搞文本，我们甚至不

知道作者是谁。他们隐匿在网络背后，沉浸在虚

幻的、符号的游戏之中，没有勇气走进现实与主

流文化进行真正的对抗，更多的通过恶搞在网络

上传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引发社会关注。

狂欢理论由俄国符号学家巴赫金提出，他

将狂欢理论的要素分为狂欢节，狂欢场，狂欢式。

狂欢意味着可以破除某些禁忌，可以将世俗的束

缚暂时放到一边，按照自身的本能做事。恶搞作

为一种网络兴盛的大众文化样式，表现出的是一

种与官方文化大相径庭的民本逻辑，是对正统官

方文化所确立的价值规范的一次颠倒。巴赫金

写到：“狂欢节语言的一切形式和象征都充溢着

更新和更替的逻辑，充溢着对占统治地位的真理

和权力的可笑相对性的意识。” [6]如果恶搞作品是

一种特别有效的抗议方式，那是因为它们看起来

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发笑，但实际上表达了一个

深刻的道理，使我们在会心一笑中领悟到对权力

机构批评的合理性。

根据狂欢理论，当年网络上流行的“五道杠

少年”恶搞事件，就表达了一种强烈的社会批判

意识，是一场狂欢式的恶搞表演。事件的主要

人物黄艺博原本是武汉市华师一寄宿学校的学

生，但是有一天他佩戴武汉市“五道杠”臂章登

上了主流媒体，在媒体的报道中，他被描述成一

个天才型的政治少年，据多家媒体称，黄艺博从

小就看《新闻联播》和读《人民日报》，并且在许

多全国重要的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因此，网络上

开始出现关于他的各种恶搞文本，包括随意拼贴

的图片和视频，甚至还有网友根据《读书郎》这

首经典的儿歌进行了歌词的改编戏仿：“小嘛小

二郎肩上嘛挂着五道杠，文章有官腔，长相也有

官相，不怕大家骂我狂啊，只怕没官当啰无颜见

爹娘⋯⋯”这一恶搞事件在网络上迅速流行，社

会也开始进行热议。通过恶搞，表达出公众对官

僚气息的抵制和对当下教育体制的批判，这种官

风官气甚至蔓延到孩童，公众不禁感到震惊，这

种通过图片拼接和歌曲改编的恶搞方式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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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高兴就好。咱们中国人笑的太少了。” [9]

标出性作为文化符号学的重要概念衍生至

语言学的“标记性”，是分析文化的重要理论。关

于标出性的定义，来自于语言学家约瑟夫·格林

伯格。他在1963年总结了多达13条标出性的特

征之后，给出了一个总结性的定义：“当语言中有

x特征，也有y特征时，非标出组成部分即不包含x

的组分。” [10]随着语言学对标出性研究的深入，雅

柯布森意识到这一理论的解释范围并不局限于

语音、语法、语义，而是进入“美学与社会研究领

域” [11]。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将这些理论运用于

文化研究中，但是这些研究，未能综合形成一个

文化符号学的理论框架。

文化现象中的二元对立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二元对立中占据首位的一项通常被看成正面的

概念，享有特权。而第二项则被认为是负面概念，

因而受到排斥。如果用文化的标出性进行描述，

对立项中被接受和承认的一方为“非标出项”，它

所承载的价值观和风格被认为是正常的。而其反

方则为“标出项”，其风格和意义往往处于正项的

背离。[12]即标出项是出现次数较少的项，具有标

出性的“非文化”对立面，可以是前文化、异文化，

也可以是亚文化。与主导文化相比，亚文化在文

化权力关系上处于从属的地位，在文化整体内占

据次要的部分。在一个文化内部，常常包含各种

亚文化群体，像职业群体、年龄群体等，他们经常

以特别的风格与主流文化相区别。从这个角度

而言，恶搞文化就是相对于主流文化的标出性文

化。与传统主流文化相较，恶搞文化展现了一种

独特的风格，这使得他在文化中成为了受排挤、

标出的异项。在文化符号学看来，恶搞文化作为

被标出的异项，往往是根据自身的风格来展示其

标出性的形式特征，避免被主流文化所吸收，而

这种对正常风格的偏离就是其存在的实际意义。

但是文化现象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结构，在

对立之间存在着“中项”的缝隙，中项的偏斜是决

定文化标出性的重要因素，因此“被标出”的亚文

化为了维持自身的特点并向文化域中心流动，也

会寻求各种表达方式进行“自我标出”，并进行中

项的争夺。[13]正项在文化中享受大众的关注与拥

护，代表着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价值，

然而在追求创新和个性的亚文化中，异项的独树

一帜却同样拥有着重要价值。恶搞文化就彰显

出自身独特的反叛和颠覆，尽管诞生初期受到主

流文化的抵制。但是，其借助网络平台逐渐开始

了由小众化向大众化的演变过程，在传播过程中

获得大众和社会更多的宽容与接受，在争取中项

的过程中逐渐表现出优势。从历时的角度而言，

为实现文化的标出项翻转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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